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诊后疾病管理服务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诊后疾病管理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及要求：
根据《关于印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年）要求，公立医院“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建立患者综合服务中心，推进健康管理、健康教育、疾病预防、预约诊疗、门诊和住院等一体化服务，形成公立医院医防融合的服务模式。
我院计划在现有随访管理体系基础上开展诊后精细化疾病管理服务，拟将服务项目委托具有成熟管理能力、便捷管理工具、成功管理经验的第三方，共同创建“诊后疾病管理中心”，共同为我院患者提供全程健康管理服务。
三、项目合作的基本要求：
1、投标人应具有健康管理业务相关营业执照，并在医院“诊后疾病管理中心”负责人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
2、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提供开展工作所需（除场地、水、电以外）的所有设备、设施，并负责安装、管理、运维；
3、投标时提供拟选工作场所，最终场地由医院确定、提供，中标人负责设计与装修；
4、中标人要配置相应的服务人员和设备，对需要诊后健康管理服务的患者提供面对面服务告知、宣教及线上线下相关服务工作；
5、中标人负责建立健康管理档案和服务路径，提供各种居家可穿戴式医疗设备，指导患者远程管理的途径和意义，配合图文介绍诊后健康管理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6、中标人负责提供诊后疾病管理相关信息化系统和管理工具的研发及维护，提供智能用药设备、系统、智能化药盒的投放及维护，疾病管理路径知识内容（管理路径及宣教内容等）的编辑等服务，并要接受医院的审核、监管；
7、中标人负责与医院信息系统进行业务互联，所有相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四、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标书一正三副，正本须加盖红章）：
1、营业执照及该项目相关资质证明复印件；
2、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3、质量保证书及廉洁承诺书；
4、投标一览表及参考收费表；
5、同类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6、服务合作方案（根据附件一：服务要求提供方案）；
7、标书文件需装订成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
五、商务条款：
服务时间：中标公示结束后二个月内能正常开展该服务项目，合同期一年，合同期满根据服务质量及院方需求决定是否续签，总服务期不超过三年。
六、评标方法
本次采购采用院内议标的方式，采用综合判定的方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七、报名事项：
1、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17-2号楼-201室）电话报名，联系人：肖老师、蔡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10月28日11时。项目咨询：朱颖飞，13858269916。
2、本次议标定于2022年10月28日13时40分，地点：16号楼1楼114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
3、疫情期间请参与议标的供应商代表做好个人防护，全程戴好口罩，并请出示行程卡、健康码的绿码，同时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4、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2-10-21


附件一：服务要求：
1、 所有要求，投标人须在投标书中呈现，材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全情况下对应要求项视为不符合。
2、 投标人资质要求：
（1） 具有健康管理业务相关营业执照，投标时提供复印件。
（2） 拥有一定数量的具有资格证的健康管理所需专业专技人员，包含但不仅限于健康管理师、营养师、药师、运动师、心理师、理疗师等（投标时需提供相关证书和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3） 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3、 服务团队要求：
（1） 在医院“诊后疾病管理中心”负责人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
（2） 投标时，详细提供服务团队的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下设运营组、管理组、支撑组等必备业务组，各组配备相关人员。
（3） 投标时，提供本项目配备人员清单和资质，并提供相关证书和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4、 场地和装修要求：
（1） 投标时提供拟选工作场地，供医院参考选择。
（2） 投标时提供装修设计方案和效果图。要求独立的空间，方便现场咨询、现场指导、线下互动。
（3） 中标人负责装修设计和装修事宜，要求符合医院基建、安全、院感、信息等相关要求。
5、 设备、设施要求：
（1） 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提供开展工作所需的除场地、水、电以外所有设备、设施，负责安装、管理、运维。
（2） 包含但不仅限于居家可穿戴医疗设备、智能用药设备、办公设备、信息终端设备等。
6、 软件系统相关要求（投标人提供和承诺以下事项）：
（1） 负责提供诊后疾病管理相关信息化系统、管理工具及相关承载设施。包括软件开发、实施、维护，以及部署软件系统所需服务器、存储、安全设备等基础支撑设备。
（2） 软件系统必须符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2.0要求，符合医院信息安全管理规范，涉外系统必须在部署后正式启用前通过信息安全监测。
（3） 软件系统要求与医院软件系统进行业务互联，承担建设过程中涉及第三方接口费用、信息安全监测费用等所有软件相关费用。
（4） 提供疾病管理路径知识及宣教等内容，承担内容的编辑等服务，并要接受医院的审核、监管。
（5） 提供软件功能清单及在中心运营中的作用。包含但不仅限于：
A、 健康管理综合服务系统，包含：
a、 基础字典设置、服务包设置、健康主题类型设置等。
b、 健康管理目标设置、全流程管理。包括健康评估、健康目标、干预计划、干预追踪、总结评估、健康监测、异常干预预警等。
c、 健康档案管理。
d、 业务管理报表。如按病种统计开单率，按科室、病区、医生统计开单率等。
e、 统计分析工具，如疾病管理阶段分析报告、总结报告等。
B、个人健康管理平台（APP）。与综合服务系统匹配，供患者进行自我健康管理、与健康管理师进行交互。
7、 运营管理机制要求。
（1） 提供中心与临床医护共同进行疾病管理的管理模式、管理内容、管理流程。
（2） 提供多种服务方式（微信、APP、电话、现场等）和服务流程。
（3） 提供运营可选健康管理服务包清单，包括名称、包含服务内容、服务价格建议等。
（4） 负责建立健康管理档案和服务路径，指导患者远程管理的方法和宣教，配合图文介绍诊后健康管理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5） 服务对象要求是我院就诊后的全部人员，包括门急诊、住院、体检人员。
（6） 提供运营管理保障机制。
8、 合作模式要求。
（1） 投标时提供详细的双方合作模式。
（2） 多方收益分析。
（3）需要医院配合的事务清单和要求。

附件二：项目评分表

	序号
	招 标 要 求（总分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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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服务能力(15分)
根据供应商的资质、针对该项目提供的服务人员资质、服务能力、组织架构等进行综合评议。
	
	
	
	

	2
	公司业绩（5分）
近3年（2019年1月起）供应商承接过的同类项目业绩，每个项目得1分；最高得5分。（投标文件须附加盖公章的合同复印件，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原件备查）
	
	
	
	

	3
	技术能力（20分）
供应商提供的设备、设施及软硬件技术参数是否满足招标文件采购需求进行综合评议。
	
	
	
	

	4
	服务实施方案(20分)
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设计的完整性、、先进性、合理性，工作时间进度计划、工作程序和步骤、质量管理和保障措施可行性等进行综合评议。
	
	
	
	

	5
	合作模式(20分)
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详细的、与院方合作模式进行综合评议。
	
	
	
	

	6
	服务收费方案(20分)
根据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包及参考收费价格的合理性、可行性进行综合评议。
	
	
	
	


签字：
2 / 6


